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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校外實習要點 
                        98年 12月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99年 12月 29日第 12次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99年 1月 15日實習委員會通過 

99年 4月 30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年 4月 11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 年 4 月 13 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 9月 11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04年 9月 11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 4月 12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 9月 24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12年 9月 11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113年 4月 17日實習委員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使學生理論與實務相配合，特訂定此要點。 

第二條  實習機構媒合、評估及篩選機制： 

        本系實習委員會召集人於開始實習之前一學期期初進行實習機構意願

調查，由系實習委員會或國際處接洽並開發適合的國內外實習機構，執

行機構評估後，並提供機構實習相關資訊轉知當年度實習學生，協助實

習申請及分發。  

第三條  實習學分與時數： 

一、五專部(學期實習)：10學分(必修)、連續 18週、每週 5日、每日 8

小時，共計 720小時。 

二、二技部(學期實習)：9學分(選修)、連續 8週、每週 5日、每日 8 

    小時，共計 320小時。 

第三條  實習分發方式： 

一、五專部：實習分發前由註冊組核算五專部實習學生一至四年級學業

成績，並依據班級學業平均總成績之排名，做為選擇實習機構之先

後順序。 

二、二技部：實習分發前由註冊組核算二技部實習學生三年級上學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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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並依據班級學業平均總成績之排名，做為選擇實習機構

之先後順序。 

三、若為轉學生，則以轉學後學業平均總成績計算。 

四、若為重修實習課程之學生，實習分發順序則以當屆之實習生分發完

成後，才能由重修生選取實習機構。 

第四條  實習機構經選定後，即不可再要求更動，且需取得家長同意書，並經實

習機構與系上協商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始可前往實習，未經簽

約，學生不得自行前往實習。 

第五條  實習機構經分發後，不得私自接洽或要求更換。如有特殊情形需經由系

主任、實習委員會、實習機構指導人員、系實習指導老師、導師、家長

之同意及完成本系實習機構轉換程序始得更換，並以一次為原則。  

第六條  實習成績評量包括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完成度(30%)、實習機構評量實習

成績(35%)以及本系實習指導老師評量(35%)。實習總成績未達 60 分

者，將隨同下一屆校外實習課程重修，由學生自行繳交實習指導費用與

保險費用。 

第七條 實習期滿後，學生必須參加本系舉辦之實習成果發表，發表內容以口頭

或其他方式呈現，視當時狀況訂之；並依規定期限內繳交一份實習成果

報告，以評定實習成績之依據。 

第七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實習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